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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6_B5_B7_E5_c27_32584.htm 【法规类型】 海关规

章【内容类别】 进出境物品监管类 【文 号】 海关总署令

第129号【发文机关】 海关总署 【发布日期】 2005-6-23【生

效日期】 2005-7-1 【效 力】 [有效] 【效力说明】 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关总署令 第129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

中心（A型）的暂行管理办法》已经2005年6月6日署务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。 署长：牟新生 

二○○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

心（A型）的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现代国

际物流的发展，规范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（A型）及其进出

货物的管理和保税仓储物流企业的经营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

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保税物流中心（A型）（以下简称物

流中心），是指经海关批准，由中国境内企业法人经营、专

门从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海关监管场所。 第三条 物流中心

按照服务范围分为公用型物流中心和自用型物流中心。 公用

型物流中心是指由专门从事仓储物流业务的中国境内企业法

人经营，向社会提供保税仓储物流综合服务的海关监管场所

。 自用型物流中心是指中国境内企业法人经营，仅向本企业

或者本企业集团内部成员提供保税仓储物流服务的海关监管

场所。 第四条 下列货物，经海关批准可以存入物流中心： （

一）国内出口货物； （二）转口货物和国际中转货物； （三

）外商暂存货物； （四）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； （五）供应



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物料、维修用零部件； （六）供维

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； （七）未办结海关手续的

一般贸易进口货物； （八）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

续的货物。 物流中心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海关批准的存储货物

范围和商品种类开展保税仓储物流业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